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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危废处置资源化利用技术规程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确立了铝危险废物（以下简称"铝危废"）处置资源化利用的程序，规定了基本要求、识别与分类、收集与贮存、预处理、资源化利用、污染控制、数据管理与追溯等技术内容和要求，描述了识别与分类、收集与贮存、预处理、资源化利用污染控制的证实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具备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企业，对铝工业生产及铝加工过程中产生的一次铝灰、二次铝灰、盐渣、铝加工废渣、废铝箔及铝基复合材料等铝危废的处置与资源化利用全流程。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85.3  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 12348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6297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T 19001  量管理体系 要求
HJ 1091  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HJ 2025  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一次铝灰
铝冶炼或再生铝熔炼过程中产生的浮渣，主要含金属铝、氧化铝及盐类添加剂。　

二次铝灰
一次铝灰经提取金属铝后剩余的残渣，或因铝加工过程氧化形成的含铝废物。　

铝危废资源化利用
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技术手段，从铝危险废物中回收金属铝或有价组分，使其重新获得使用价值的过程。
基本要求
铝危废处置资源化利用应遵循"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原则：
减量化：通过源头控制与工艺优化减少铝危废产生量。
无害化：通过催化水解、固化稳定化等技术去除或降低铝危废的反应性、毒性。
资源化：通过火法、湿法等技术回收金属铝或制备高附加值产品。
企业应依法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并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污许可制度。
贮存及处置设施需满足GB 18597的防渗要求（渗透系数≤10⁻¹⁰ cm/s），并配置废气收集与泄漏应急系统。
企业宜建立并运行符合GB/T 19001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全过程管理的规范性与可追溯性。
企业应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为员工配备符合国家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定期开展安全培训与应急演练。
处置程序确立
铝危废处置资源化利用的程序包括识别与分类、收集与贮存、预处理、资源化利用、污染控制、数据管理与追溯等。
识别与分类
程序开始条件
产废单位产生待处置的铝固体废物，或处置企业接收到转移意向进入识别与分类阶段，对待处置的铝危废进行识别，并分类
铝危废的类别和危险特性已得到明确判定，并形成书面鉴别报告，可作为办理转移联单和启动分类收集程序的依据。
操作程序
来源识别
确认废物来源于铝冶炼、再生铝熔炼、铝加工或铝基复合材料生产等特定工艺环节。
现场勘查产废工艺环节，确认废物来源于铝冶炼、再生铝熔炼、铝加工或铝基复合材料生产等具体工序。
记录产废单位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了解废物产生量、产生频率及物理形态（粉末状、块状、屑状等）。
名录判定
依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年版）进行初步判定。
常见的铝危废包括：HW48：一次铝灰（321-026-48）、二次铝灰（321-034-48）、盐渣（321-025-48）。
填写危险废物特性初判表，记录判定依据和结果。
危险特性鉴别
对于名录中无法明确归类的，应依据 GB 5085.1～7系列，通过检测分析其腐蚀性、反应性、毒性等危险特性。
分类与标识
根据鉴别结果，将铝危废划分为明确的类别，如“一次铝灰”、“二次铝灰”、“盐渣”等。
在包装容器上粘贴符合国家标准的危险废物标签。
标签信息需包含但不限于：
废物名称、类别、代码；
主要成分、危险特性；
产废单位、产生日期；
重量或容积；
不同类别铝危废使用不同颜色标签区分：
一次铝灰：黄色标签。
二次铝灰：蓝色标签。
盐渣：红色标签。
证实方法
核查《危险废物特性鉴别报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判定记录单，以及现场核查危险废物标签的规范性与信息完整性。
追溯要求
鉴别报告和判定记录应与转移联单、入库记录等一同归档，实现从“未知废物”到“定性危废”的源头追溯。
收集与贮存
开始条件
铝危废已在产废单位完成分类与包装，并附有危险废物标签。
运输单位已提供合规的转移联单。
操作步骤
接收前准备
接受前准备要求如下：
检查贮存区域地面防渗层完好性，确认无破损、裂缝。
检查废气收集系统运行状态，确保风机正常运行，管道无泄漏。
准备应急物资：吸附棉、沙土、收集桶、灭火器等。
接收查验
接收查验操作要求如下：
1. 核对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七联单"完整性，重点核查：
废物类别和代码是否与实物一致
重量是否在允许误差范围内（±5%）
包装和标识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对不符合要求的，拍照留存证据，拒绝接收并立即向环保部门报告。
分类存放
按照下列要求分类存放：
1. 分区设置：
A区：一次铝灰存放区（防潮、防雨）；
B区：二次铝灰存放区（防潮、防雨）；
C区：盐渣存放区（防腐、防潮）；
D区：铝加工废渣存放区。
b) 堆放要求：
1. 袋装物料堆高不超过2米，距墙0.5米以上；
1. 桶装物料堆放不超过2层，加盖密封；
1. 不同批次物料间留有0.8米以上通道。
贮存条件
采用密闭容器，并标注来源、数量及危险特性。
贮存周期应不超过90天。
仓库区域应设置防渗层（渗透系数≤10⁻¹⁰ cm/s）及废气收集系统。
结束与转换条件
所有铝危废均已入库，台账登记完成，贮存环境监测达标该程序结束。
预处理设备调试完毕，批次处理计划已批准，进入预处理程序。
追溯/证实方法
记录入库时间、来源、数量、容器编号及责任人（参见附录A表A.1）。
每月检查容器密封性、防渗层完整性及废气系统运行状态，记录于《贮存区巡检表》。
关键区域安装24小时监控，视频资料保存90天
预处理
开始条件
贮存环节的铝危废已按生产计划调拨至预处理车间。
相关设备（如振动筛、颚式破碎机、水洗槽、磁选机）空载运行正常，安全防护装置已启用。
操作程序
一般要求
操作人员应佩戴防尘口罩、防护眼镜、耐酸碱手套等劳动防护用品后方可进入作业区。
设备启动前，应按设备点检卡要求，检查颚式破碎机、振动筛、水洗槽、磁选机等设备及防护装置是否完好。
预处理作业区应保持通风良好，并严禁烟火。
一次铝灰处理
一次铝灰处理先进行筛分再进行水洗脱盐。
筛分按照下面要求：
选用孔径为 0.5 mm～2.0 mm 的振动筛；
均匀投料，控制投料速率不超过设备额定处理能力；
筛上物（大块金属铝及杂质）应收集至指定容器，作为火法原料；
筛下物进入下一道水洗工序。
水洗脱盐按照下面要求：
1. 将筛下后的一次铝灰投入水洗槽中；
按液固比 3:1（体积质量比） 加入工艺用水，控制水温在 25 ℃～35 ℃；
启动搅拌装置，搅拌速度控制在 30～50 rpm，持续反应 不少于 30 分钟；
静置沉淀后，排出上层清液（含盐废水）至废水收集池；
重复水洗操作，直至取样检测结果显示 氯含量≤1%；
将洗涤后的滤饼输送至干燥区，干燥后暂存。
二次铝灰处理
二次铝灰处理经过破碎后，输送至磁选机进行磁选除铁。
破碎按照下列要求操作：
1. 使用颚式破碎机进行破碎；
调整破碎机出料口间隙，确保出料粒径≤5 mm；
破碎后物料经输送带进入磁选机。
磁选除铁照下列要求操作：
1. 启动磁选机，调整磁场强度和物料通过速度；
确保 铁质金属去除率 > 95%；
收集除铁后的铝灰，作为湿法工艺原料；
收集分离出的铁质金属，作为副产品外售。
将预处理过程中的关键参数（如筛网孔径、液固比、破碎粒径等）记录于“预处理操作日志”（参见附录A.2）。
结束与转换条件
预处理后的物料达到工艺要求（如一次铝灰氯含量≤1%，二次铝灰粒径≤5 mm且铁去除率>95%），并出具检测报告。
资源化利用工序（火法或湿法）的设备已准备就绪，达到工艺要求的启动温度或液位。
追溯与证实方法
填写“预处理操作日志”（见附录A.2），记录每批物料的批号、筛网孔径、水洗液固比、洗涤次数、破碎粒径等关键参数。
每批次水洗后的物料需取样，采用硝酸银滴定法检测氯含量，记录检测报告。
每周对磁选后物料取样，采用ICP-MS法检测铁含量，计算铁去除率，并记录存档。所有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5年。
资源化利用
火法回收程序
开始条件
预处理后的一次铝灰或铝废料已运至投料区；熔炼炉已预热至650℃以上。
操作程序
开炉与投料按照下列要求操作：
1. 点火后，将熔炼炉预热至 650 ℃以上，方可开始投料；
将预处理合格的一次铝灰或铝废料与 2%～3% 的专用助熔剂（如NaCl-KCl混合盐）混合均匀后，分批投入熔炼炉。
熔炼控制按照下列要求操作：
1. 将物料投入熔炼炉后，控制熔炼温度在700℃～750℃；
适时搅拌熔体，促进金属铝的汇聚与分离；
熔炼时间应根据投料量确定，通常每吨物料不少于 2 h。
 出炉与铸造按照下列要求操作：
1. 静置分层后，先将上层的浮渣扒出，送入尾渣处理系统；
将下层的铝液从出液口放出，导入铸造模具中；
铝锭冷却后，取样送检；
本工序的铝回收率应>85%。 
应连续记录熔炼温度、助熔剂添加量、投料与出料量等参数于“火法工艺记录表”（参见附录A.3）。
结束与转换条件
熔炼完成，铝锭/铝坯已铸造成型并取样；熔炼尾渣已排入尾渣收集系统，转入污染控制程序。
湿法提取程序
开始条件
预处理后的二次铝灰或富氧化铝物料已运至投料区；反应釜内的稀硫酸溶液（10%～15%）已加热至50℃。
操作程序
配液与投料
1. 在耐酸反应釜中，配制 10%～15%（质量浓度）的稀硫酸溶液。
启动搅拌并加热，当溶液温度升至 50 ℃ 时，缓慢投入预处理合格的二次铝灰。
浸出反应
1. 控制反应温度在 50 ℃～60 ℃。
持续搅拌，反应时间严格控制在 2～3 h。
反应结束后，停止加热与搅拌。
固液分离
1. 将反应后浆料转入压滤机进行固液分离；
收集滤液（铝盐溶液）用于后续制备化工产品；
收集滤饼（浸出残渣）送入尾渣处理系统。
本工序的铝离子提取纯度应>99%。
应记录浸出液浓度、温度、反应时间、投料量等参数于“湿法工艺记录表”（参见附录A.4）。
结束与转换条件
浸出反应完成，浸出液已转入沉淀/净化槽；浸出残渣已排入残渣收集系统，转入污染控制程序。
追溯与证实方法
火法工艺记录：连续记录并保存每炉次的投料量、熔炼温度曲线、助熔剂添加量、出炉时间等数据（见附录A）。
湿法工艺记录：记录每批次的浸出液浓度、反应温度、投料量、反应时间等参数（见附录A）。
产物检测：火法铝锭按GB/T 34640.3检测铝含量；湿法铝盐溶液采用EDTA络合滴定法测定铝纯度。检测报告与生产批次一一对应。
污染控制
开始条件
资源化利用工序已运行，并产生废气、废水或固体残渣。
相应的污染治理设施（如布袋除尘器、碱液喷淋塔、污水处理站）已同步启动并运行正常。
操作程序
废气治理
对熔炼烟尘、破碎粉尘等进行收集，采用“布袋除尘+碱液喷淋”工艺处理。
集气系统操作要求如下：
1. 各产尘点集气罩控制风速不低于0.5 m/s。
管道内流速控制在10～15 m/s，防止粉尘沉积。
除尘系统操作要求如下：
1. 布袋除尘器压差控制在1000～1500 Pa；
每2小时检查脉冲清灰系统是否正常；
每周检查布袋完好性，发现破损立即更换。
碱液喷淋操作要求如下：
1. 循环液pH值控制在7.5～9.0；
每周检测碱液浓度，及时补充氢氧化钠；
每月清理喷淋塔内结晶物。
处理后废气通过排气筒排放，确保颗粒物排放浓度≤10 mg/m³，氟化物排放浓度<3 mg/m³（参照GB 16297）。
废水处理
收集系统按照下列要求：
1. 不同废水分类收集：工艺废水、冲洗废水、初期雨水；
收集池容积按最大日产生量的1.5倍设计。
处理工艺按照下列要求：
1. 中和：控制pH在6.5～8.5；
沉淀：添加PAC（50～10 mg/L）和PAM（1～2 mg/L）；
过滤：采用石英砂过滤，滤速8～10 m/h。
处理后的水95%回用于生产，外排水质应达到一级标准。
尾渣/残渣处理
对火法尾渣和湿法残渣进行固化稳定化处理。
固化体抗压强度应>0.5 MPa，其浸出毒性（如铅、镉、砷浓度）需符合GB 18597限值。
尾渣/残渣处理操作要求如下：
1. 配料：
水泥：尾渣：水 = 1：3：0.8（质量比）；
搅拌时间不少于5 min，确保混合均匀。
1. 养护：
温度20±5℃，湿度≥90%；
养护时间不少于7 d；
每天洒水养护2次。
1. 检测：
每批次取样检测抗压强度（≥0.5 MPa）；
浸出毒性检测频率：每50吨或每批次1次。
环境监测与记录
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废气排放口、厂界噪声、尾渣浸出液进行监测。
将污染治理设施运行参数、尾渣固化体检测报告、第三方监测报告等记录归档。
结束与转换条件
经处理后的污染物（如尾渣、废气、废水）经检测确认达到国家排放标准或控制限值。
达标的尾渣已按规定程序运往填埋场或综合利用单位；系统可进入下一批次运行或停机。
追溯与证实方法
运行记录：连续记录废气、废水处理设施运行参数。
监测报告：每月委托有资质机构检测废气排放浓度，每季度检测废水水质。
固化体检测：每批次尾渣固化体都有唯一编号，检测报告与编号对应。
数据管理与追溯
数据记录要求
企业应建立从收集到污染控制的全过程数据台账，至少包括：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各环节操作记录表、工艺参数记录、检测报告、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日志等。
所有记录台账应真实、准确、完整，并至少保存5年。
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 基础信息：废物来源、类别、数量、接收日期；
工艺参数：各工序关键控制参数（温度、时间、配比等）；
检测数据：原料、过程产品、最终产品的检测结果；
设备运行：主要设备运行状态、维护记录；
环保数据：污染物排放监测数据。
记录频次要求如下：
1. 实时记录：温度、压力、流量等在线监测数据；
班次记录：各工序操作参数，每班记录1次；
批次记录：原料投料量、产品产量，每批次记录1次；
定期记录：设备维护、环境监测，按规定周期记录。
信息化追溯系统
宜采用二维码、RFID等信息化技术，对铝危废容器、转运车辆及产成品进行标识与管理，实现铝危废从入厂到产品/尾渣出厂的全生命周期可视化追溯与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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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记录表格示例
铝危废收集与贮存记录表示例
铝危废收集与贮存记录表
	入库日期
	危废类别
	来源单位
	数量（吨）
	容器/批次编号
	责任人
	检查结果（正常/异常）

	
	
	
	
	
	
	

	
	
	
	
	
	
	



预处理操作日志示例
预处理操作日志
	日期/批次号
	原料类别
	筛网孔径(mm)
	水洗液固比
	出水氯含量(%)
	破碎后粒径(mm)
	铁去除率(%)
	操作员

	
	
	
	
	
	
	
	

	
	
	
	
	
	
	
	



火法工艺记录表示例
火法工艺记录表
	日期/批次号
	投料量(kg)
	熔炼温度(℃)
	助熔剂添加比例(%)
	铝锭产量(kg)
	理论回收率(%)
	操作员

	
	
	
	
	
	
	

	
	
	
	
	
	
	



湿法工艺记录表示例
湿法工艺记录表示例
	日期/批次号
	投料量(kg)
	硫酸浓度(%)
	浸出温度(℃)
	浸出时间(h)
	铝离子提取纯度(%)
	操作员

	
	
	
	
	
	
	

	
	
	
	
	
	
	







